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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申报材料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公司已保证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

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保证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书面说明出具法律

意见。 

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赎回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中对有关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等文件中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和结论的适当资格。 

七、本法律意见仅供蓝晓科技本次赎回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相关文件材料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一）公司内部的批准程序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的议案。 

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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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机构的批准程序 

2019 年 3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474 号），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2019 年 7 月 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深证

上[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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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说明书》，在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

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

债：（1）在转股期限内，如果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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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已满足《管理办法》

《监管指引 15 号》《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条件，且本次赎

回已经取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公司尚需按照《监管指引 15 号》的规定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一式贰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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